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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獨立物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就其對遠洋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截至2020

年9月30日所持物業權益的價值的意見所編製的函件、估值概要及估值報告全文，以供
載入本文件。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1號
怡和大廈

16樓

敬啟者：

指示、目的及估值日期 吾等謹此提述遠洋服務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對戴德
梁行有限公司（「戴德梁行」）的指示，以對　貴公司及╱
或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擁有權益之物業編製市場估值。吾等確認已進行視
察、作出相關查詢並取得吾等認為必要的有關進一步資
料，以便向　貴公司提供吾等對相關物業截至2020年9月
30日（「估值日期」）的價值的意見。

估值基準 吾等對各項物業的估值乃指其市值，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
刊發的《香港測量師學會估值準則》（2017年版），市值定
義為「自願買方與自願賣方於進行適當促銷後，在估值日
期於公平交易中交換資產或負債之估計價值，而交易雙方
均在知情、審慎及並無強迫之情況下行事」。

吾等確認估值乃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刊發的《香港測量師
學會估值準則》（2017年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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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遵守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頒佈的證券上市規則第5章及第12項應用指引所載規
定。

吾等對各項物業的估值乃按整項權益基準進行。

估值假設 吾等對物業的估值並無考慮特別條款或情況（如非典型融
資、售後租回安排、與銷售相關的任何人士給予的特殊代
價或優惠或僅特定擁有人或購買人可得的任何價值因素）
所引致的估價升跌。

在吾等對物業進行估值過程中，吾等已假設物業的可轉讓
土地使用權已按名義年度土地使用費以各自具體條款授出
且任何應付佣金已悉數支付。吾等依賴　貴公司就物業所
有權及物業權益發出的意見。

在對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假設各項物業之擁有人擁有
物業之可強制執行業權，且於所獲授之整個未屆滿年期內
擁有自由且不受干擾地使用、佔用或出讓物業之權利。

吾等假設已獲得相關政府機關有關開發的所有同意、批准
及許可而無苛刻條件或延誤。吾等亦假設開發的設計及建
設遵守當地規劃及其他相關規定並已獲得相關機關批准。

在吾等的估值中，概無就任何押記、按揭或物業結欠款
項，或進行銷售而可能產生的任何開支或稅項作出任何撥
備。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假設物業不附帶任何可能會影響
其價值的繁重產權負擔、限制或開支。

估值方法 在對中國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採用市場比較法，假設各
項物業按現況交吉出售，當中參照有關市場可獲取之可資
比較銷售交易，惟須作出適當調整，包括但不限於樓齡、
地點、時間及其他相關因素。鑒於該物業為停車位，經常
有可資比較銷售交易及可獲得有關該等銷售的資料，吾等
因此使用與市場慣例一致的市場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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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在吾等估值過程中，吾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　貴集團及其
法律顧問北京市柯傑律師事務所就物業業權及　貴集團於
物業之權益發出的資料。吾等已接納　貴集團就規劃審批
或法定通告、地役權、年期、土地及樓宇識別、佔用詳
情、地盤及樓面面積、地盤及樓宇平面圖、樓宇落成日
期、停車位數目、　貴集團應佔權益以及所有其他相關事
宜給予之意見。

維度、測量及面積乃根據檔副本或　貴公司向吾等提供的
其他資料作出，因此僅為約數。概無作出現場測量。吾等
無理由懷疑　貴公司提供的對估值重大的資料的真實及準
確性。吾等亦獲告知，吾等獲提供的資料概無遺漏重大事
實。

業權調查 吾等已獲提供物業的所有權檔副本，但尚未作出任何土地
所有權調查。此外，吾等並未調查檔正本以核實所有權或
確定任何可能並未載入吾等獲提供的副本的修訂。吾等亦
無法確定位於中國的物業的業權且吾等因此依賴　貴公司
就其於物業的權益發出的意見。

在吾等估值過程中，吾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　貴集團及其
法律顧問北京市柯傑律師事務所就中國物業業權發出的資
料。

現場視察 吾等北京辦事處的Eric Liu先生（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會
員、中國註冊房地產估價師、高級聯席董事，9年經驗）
及William Cai先生（助理經理，2年經驗）及廣州辦事處的
Leo Cai先生（助理估值師，1年經驗）於2020年7月28日
及2020年8月6日分別視察物業的外部及（如可能）內部情
況。然而，吾等並無作出結構性調查，但在視察過程中，
吾等並未發現任何重大缺陷。然而，吾等無法報告物業沒
有任何腐蝕、蟲害或其他結構性缺陷。吾等並未就任何服
務作出測試。吾等估值乃基於該等方面乃令人信納的假設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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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規定，吾等尚未進行詳細的現場測量以核實物業
的地盤及樓面面積且吾等已假設，吾等獲提供的檔所載的
面積為正確。

獨立性確認 吾等確認，戴德梁行及簽署人並無金錢或其他權益可能會
與物業的適當估值相衝突或可能合理被視為能夠影響吾等
作出公正意見的能力。

吾等亦確認，吾等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5.08條所述的獨立合資格估值師。

市場不確定性 近期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金
融市場產生較大波動，亦給房地產市場帶來不確定性。預
期物業價值將對疫情發展及金融市場的變動極其敏感。市
場不同行業所受影響程度不同，以及物業推廣及談判銷售
的時間將比平時更長。難以確定估值結果的可用時限，因
物業價格或會在短期內迅速大幅波動。吾等對物業的估值
僅在估值日有效，市場狀況的任何後續變化以及估值日期
後對物業價值的影響均不予考慮在內。倘任何人士於進行
任何交易時有意參考吾等的估值，彼須謹記此期間市場的
大幅波動，以及自估值日期起物業價值可能已或未發生變
動。

報告之擬定用途及使用者 出具本估值報告乃供　貴公司用於載入[編纂]文件。

貨幣 除另有說明者外，於吾等的估值報告中，所有貨幣數額均
以中國官方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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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函附奉估值概要及吾等的估值報告以供　閣下垂注。

此 致
香港
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一座601室
遠洋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代表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

大中華區估價及顧問服務部
董事
林淑敏

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會員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註冊專業測量師（產業測量）
謹啟

[通函日期]

附註： 林淑敏為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會員、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及註冊專業測量師（產業測量）。林女士
於大中華區及多個海外國家的專業物業估值及顧問服務方面擁有逾25年經驗。林女士擁有充足的
勝任估值工作所需的現有國內市場知識、技能及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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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概要

物業

於2020年

9月30日

現況下的市值 貴集團應佔權益

貴集團於2020年

9月30日現況下

應佔的市值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第一類－　貴集團於中國持作投資的物業

1. 中國 73,300,000 100 73,300,000

北京市
朝陽區
霞光里66號院
遠洋新幹線地下車庫

小計： 73,300,000

第二類－　貴集團於中國持作銷售的物業

2. 中國 53,400,000 100 53,400,000

廣東省
中山市
南頭鎮
升平南路23號
翡麗花園地下車庫

小計： 53,400,000

總計： 126,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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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報告

第一類－　貴集團於中國持作投資的物業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2020年9月30日
現況下的市值

1.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霞光里66號院
遠洋新幹線
地下車庫

該物業包括一個於2004年落成於商業及住宅開發項目
中擁有504個停車位的地庫。

該物業總建築面積為14,913.36平方米，可用於停車
場。

該物業位於北京燕莎商圈。附近的開發項目主要為住
宅及辦公室性質。根據　貴集團提供的資料，該物業
乃用於停車場。

該物業的土地使用權為50年，將於2053年4月23日到
期，可用於地下停車場。

截至估值日期，各類
停車位按月出租，
每車位月租為人民幣
500-750元。

人民幣73,300,000元
（人民幣七千三百三十萬元）

附註：

(1) 根據《北京市商品房現房買賣合同》（酒店物業合字BB-10-91號），該物業已按合同授予中遠酒店物
業管理有限公司。該物業的土地使用期限將於2053年4月23日到期，可用於地下停車場。

(2) 根據房屋所有權證第1324557號，總建築面積為14,913.36平方米的該物業的房屋所有權已歸屬於中
遠酒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 吾等已獲提供　貴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編製的有關該物業的法律意見，涵蓋（其中包括）以下資料：

(a) 根據中國法律，總建築面積為14,913.36平方米的該物業的《北京市商品房現房買賣合同》（酒
店物業合字BB-10-91號）及房屋所有權證第1324557號乃合法、有效且可予執行；及

(b) 中遠酒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有權自由佔用、租賃、轉讓及使用總建築面積為14,913.36平方
米的該物業。

(4) 在對物業估值時，吾等已假設每車位人民幣145,500元。

(5) 於進行物業估值時，吾等已參考同區內停車位的各類近期售價。選擇該等可比物業乃因其與該物業
特點相若。可資比較停車位的價格介乎每個車位約人民幣95,000元至人民幣220,000元。吾等假設
的單位價格與相關可比項目經作出適當調整後的價格一致。於達致我們估值意見的過程中，該等銷
售交易的單位價格已作適當調整，以反映（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條件、交易規模、物業管理、地點
及環境、質量及維護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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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報告

第二類－　貴集團於中國持作銷售的物業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2020年

9月30日

現況下的市值

2. 中國
廣東省
中山市
南頭鎮
升平南路23號
翡麗花園
地下車庫

該物業包括於2016年及2017年落成的
兩期住宅開發項目的停車場。一期包括一個擁有177個
停車位及36個摩托車停車位的地庫；而二期包括一個
擁有528個停車位及324個摩托車停車位的地庫。

該705個停車位及360個摩托車停車位的總建築面積為24,630.15平方
米。

該物業位於中山市南頭鎮。附近的開發項目主要為住宅性質。
根據　貴集團提供的資料，該物業乃用於停車位及摩托車停車位。

該物業的土地使用權為70年，將於2084年4月24日到期，用於住宅。

截至估值日期，
該物業為空置。

人民幣53,400,000元
（人民幣五千三百四十萬元）

附註：

(1) 根據1,064份不動產權證書，將於2084年4月24日到期的作住宅用途的土地使用權及總建築
面積為24,625.97平方米的作停車場用途的物業的房屋所有權（705個停車位及359個摩托車
停車位）已歸屬於中山遠洋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根據　貴公司提供的資料，剩餘總建築面積為4.18平方米的摩托車停車位的不動產權證書尚
未獲得。

(2) 根據日期分別為2016年11月14日及2017年11月28日的兩份中山市商品房實測報告，翡麗花
園地下車庫的總建築面積為52,577.84平方米，設有1,630個停車位及360個摩托車停車位。
上述報告中包括容納有705個停車位及360個摩托車停車位的建築面積為24,630.15平方米的
物業。



附錄三  物業估值報告

– III-9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3) 吾等已獲　貴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編製的有關該物業的法律意見，涵蓋（其中包括）以下資
料：

(a) 根據中國法律，總建築面積為24,625.97平方米的該物業的1,064份不動產權證書乃合
法、有效且可予執行；

(b) 中山遠洋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有權自由佔用、租賃、轉讓及使用總建築面積為
24,625.97平方米的該物業（1,064個車位）；及

(c) 中山遠洋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於取得總建築面積為4.18平方米的剩餘摩托車停車位的法
定所有權時不存在實質法律障礙。

(4) 據　貴公司告知，該物業建築面積為847.22平方米（29個停車位）的部分受限於總代價為人
民幣2,484,404元（不包括增值稅）的若干買賣協議。有關該物業該等部分的前述總代價已反
映於及計入吾等的估值意見中。

(5) 在對物業估值時，吾等已假設停車位每車位人民幣74,000元及摩托車停車位每車位人民幣
2,250元。

(6) 於進行物業估值時，吾等已參考同區內停車位的各類近期售價。選擇該等可比物業乃因其
與該物業特點相若。可資比較停車位的價格介乎每個車位約人民幣68,000元至人民幣80,000

元。吾等假設的單位價格與相關可比項目經作出適當調整後的價格一致。於達致我們估值
意見的過程中，該等銷售交易的單位價格已作適當調整，以反映（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條
件、地點及環境、質量等因素。


